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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票据交易所票据登记托管清算结算业务规则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总则总则总则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票据登记托管、清算结算业务行为，维护业

务各方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票据交易

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6]第 29 号公布）等法规制

度，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上海票据交易所（以下简称票交所）是中国人民银

行指定的提供票据交易、登记托管、清算结算和信息服务的机

构。

第三条 系统参与者通过中国票据交易系统（以下简称票交

所系统）办理票据登记托管、清算结算业务遵守本规则。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票据托管账户与资金账户票据托管账户与资金账户票据托管账户与资金账户票据托管账户与资金账户

第四条 票据托管账户是指票交所为系统参与者开立的、用

以记载其持有票据的余额及变动等情况的电子簿记账户。系统

参与者对其票据托管账户内的票据享有票据权利。

第五条 资金账户是指人民银行或票交所为系统参与者开

立的、用于票据业务结算及资金收付的电子簿记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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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票据托管账户分设以下三个科目：

（一）可用。用于记载系统参与者持有并能够依法依规开

展交易、质押、保证、提示付款及追偿等业务行为的票据余额

及变动情况。

（二）质押。用于记载系统参与者作为出质人持有并已质

押的票据余额及变动情况，不包括用于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出质

票据。

（三）质押式回购待赎回。用于记载系统参与者作为质押

式回购交易正回购方持有且未赎回的票据余额及变动情况。

第七条 系统参与者应当在票交所开立票据托管账户，委托

票交所托管其持有的票据。一个系统参与者只能开立一个票据

托管账户，人民银行另有规定的除外。

具有法人资格的系统参与者应当以法人名义开立票据托管

账户；经法人授权的分支机构系统参与者应当以分支机构名义

开立票据托管账户；非法人产品系统参与者应当以产品名义单

独开立票据托管账户。

第八条 具有法人资格的系统参与者和非法人产品系统参

与者可以在票交所开立非银资金账户。

系统参与者可以将其在支付系统关联的直接参与者清算账

户指定为资金账户。如系统参与者和直接参与者不属于同一法

人，则需要提供直接参与者出具的清算账户使用授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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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系统参与者申请加入票交所后，票交所系统自动为

其开立票据托管账户，并生成对应的托管账号。托管账号的第

一位为 C，后 21 位为机构编号。

系统参与者在票交所开立非银资金账户的，票交所系统自

动为其生成非银资金账号。资金账号的第一位为 F，后 21 位为

机构编号。

票据托管账户和非银资金账户采用实名制，不得出租、出

借或转让。

第十条 票交所依据系统参与者业务行为指令对其票据托

管账户和非银资金账户进行管理和维护，据实记载其票据托管

账户和非银资金账户余额及变动情况。

第十一条 非银资金账户持有人应当确保其资金账户余额

充足，保证票据业务结算顺利完成。

票交所不为非银资金账户提供透支、垫资或现金存取服务。

第十二条 系统参与者可通过票交所系统查询其票据托管

账户和非银资金账户余额及变动情况。对查询结果有异议的，

可向票交所申请核查。

第十三条 系统参与者可申请注销票据托管账户和非银资

金账户。申请注销时，系统参与者应当确认其票据托管账户和

非银资金账户余额为零、且无未了结或未承接的票据权利义务。

非法人产品到期后，其产品管理人应当及时为该产品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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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托管账户和非银资金账户注销手续。

第十四条 系统参与者连续两年未在票交所发生任何业务

且未申请延期的，票交所在确认其票据托管账户和非银资金账

户余额为零、且无未了结或未承接的票据权利义务后，有权注

销该票据托管账户和非银资金账户，并通知系统参与者。

非法人产品到期后一个月内未主动办理票据托管账户和非

银资金账户注销手续的，票交所在确认其账户余额为零、且无

未了结或未承接的票据权利义务后，有权注销该票据托管账户

和非银资金账户。

系统参与者退出票交所的，退出完成后票交所注销其票据

托管账户和非银资金账户。

第十五条 系统参与者对票交所的未履行债务，不因票据托

管账户和非银资金账户的注销而解除。

第十六条 系统参与者发生名称变更的，应当于十五个工作

日内向票交所申请变更名称信息，票据托管账户和非银资金账

户名称相应调整，托管账号保持不变。

第十七条 系统参与者发生合并或分立的，作为存续机构、

新设机构、退出机构的系统参与者账户处理规则如下：

存续机构承接原系统参与者的票据托管账户和非银资金账

户，涉及名称变更的，应当申请变更名称信息；新设机构应当

重新申请加入票交所，新开立票据托管账户和非银资金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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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机构退出完成后，注销其票据托管账户和非银资金账户。

第十八条 票交所对系统参与者的票据托管账户和非银资

金账户信息保密，未经同意不得公开或向第三方披露，法律法

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票据票据票据票据登记登记登记登记托管托管托管托管

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 权属初始权属初始权属初始权属初始登记登记登记登记

第十九条 权属初始登记是指系统参与者将票据权属在票

交所电子簿记系统予以记载并增加其票据托管账户余额的行

为。

第二十条 系统参与者应当不晚于票据贴现信息登记的次

一工作日完成权属初始登记。

权属初始登记应当包括以下内容：票据类别、票据号码、

票据金额、票据到期日、承兑行或付款人开户行行号、承兑行

或付款人开户行名称、持票行行号及持票行名称。

第二十一条 系统参与者在票交所系统进行票据权属初始

登记，应当确保登记信息真实、有效，并承担因登记信息错误

造成损失的赔偿责任。

第二十二条 票据权属初始登记后，系统参与者方可通过票

交所系统开展交易、质押、保证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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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 变更登记变更登记变更登记变更登记

第二十三条 变更登记是指因交易、非交易等原因导致系统

参与者票据权益变动，票交所在其票据托管账户中办理变更的

行为。

第二十四条 变更登记包括交易变更登记和非交易变更登

记。

系统参与者因办理转贴现、质押式回购、买断式回购等交

易业务导致票据权益变动的，票交所为其办理交易变更登记。

系统参与者因办理质押、追偿、非交易过户等业务导致票

据权益变动的，票交所为其办理非交易变更登记。

第二十五条 转贴现交易导致系统参与者票据权属发生变

动的，票交所依据结算指令将所涉票据权属由卖出方变更至买

入方。

第二十六条 质押式回购交易首期结算时，票交所依据结算

指令对正回购方所涉票据进行质押登记；质押式回购交易到期

结算时，票交所依据结算指令进行质押解除登记。

第二十七条 买断式回购交易首期结算时，票交所依据结算

指令将所涉票据权属由正回购方变更为逆回购方；买断式回购

交易到期结算时，票交所依据结算指令将所涉票据权属由逆回

购方变更为正回购方。

第二十八条 质押式回购交易发生提前赎回、替换质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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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到期结算失败，以及买断式回购交易发生到期结算失败等

情况，票交所依据相关业务的处理结果对所涉票据进行交易变

更登记。

第二十九条 系统参与者因办理质押、质押解除业务导致票

据权益变动的，票交所为其办理质押、质押解除登记。

第三十条 票据经追偿，承兑人、出票人以外的被追偿人清

偿债务的，票交所将所涉票据权属由票据权利人变更至被追偿

人。

第三十一条 因法院强制执行、税收、债权债务承继、赠与

等原因导致票据权益变动的，票交所依据系统参与者提交的合

法有效法律文件，为其办理非交易变更登记。

第三十二条 票交所收到系统参与者提交的挂失止付、公示

催告、司法冻结等登记信息或解除登记信息后，对所涉票据办

理非交易变更登记。

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 注销登记注销登记注销登记注销登记

第三十三条 注销登记是指因提示付款、追偿、除权判决等

情况导致票据结清或作废的，票交所对所涉票据进行注销并相

应减少票据托管账户余额的行为。

第三十四条 票据经提示付款或追偿，由承兑人或出票人清

偿票据债务的，票交所对所涉票据进行注销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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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条 票据经除权判决被人民法院宣告无效的，票交

所依据承兑人或承兑人开户行提交的已生效除权判决书，对所

涉票据进行注销登记。

第三十六条 票据因虚假登记、关键信息登记错误或被鉴定

为伪假票据的，票交所依据系统参与者提交的申请文件，对所

涉票据进行注销登记。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清算结算清算结算清算结算清算结算

第三十七条 票交所作为支付系统的直接参与者，在人民银

行开立清算账户，为系统参与者的票据业务提供清算结算服务。

第三十八条 系统参与者在票交所开立非银资金账户的，票

交所通过该资金账户和票交所在人民银行开立的清算账户为其

办理票据业务的资金清算结算。系统参与者未在票交所开立非

银资金账户的，票交所通过其在支付系统关联的直接参与者清

算账户为其办理票据业务的资金清算结算。

第三十九条 票交所的结算时间与支付系统受理业务时间

保持一致。

交易双方可约定最晚结算时间，但不得晚于支付系统业务

截止时间。

第四十条 票据交易达成后，票交所依据成交单计算交易双

方对该笔交易的应收应付义务，生成结算指令，并于结算日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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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实时逐笔的原则办理票据和资金的结算。

第四十一条 票据交易的资金结算完成后，结算指令不可撤

销。

第四十二条 票据转贴现交易中，截至双方约定的最晚结算

时间，卖出方票据托管账户标的票据不足、买入方资金账户余

额不足或交易双方任何一方未进行结算确认的，判定为结算失

败。

第四十三条 票据质押式回购和买断式回购交易的首期结

算日，截至双方约定的最晚结算时间，正回购方票据托管账户

标的票据不足、逆回购方资金账户余额不足或交易双方任何一

方未进行结算确认的，判定为结算失败。

票据质押式回购和买断式回购交易的到期结算日，截至支

付系统业务截止时间，逆回购方票据托管账户标的票据不足或

正回购方资金账户余额不足的，判定为结算失败。

第四十四条 买断式回购交易存续期间，因公示催告等原因

导致票据无法正常结算的，判定为结算失败。

第四十五条 票据提示付款日，已付款确认或提示付款应答

为同意付款的，票交所系统依据承兑人（或承兑人开户行）、承

兑人的保证人委托扣划资金账户款项。

截至支付系统业务截止时间，承兑人（或承兑人开户行）、

承兑人的保证人资金账户余额不足的，判定为托收结算失败。



- 10 -

第四十六条 追偿人发出追偿指令的，票交所系统依据追偿

顺序扣划被追偿人资金账户款项。

截至支付系统业务截止时间，被追偿人的资金账户余额不

足的，判定为追偿结算失败。

第四十七条 非银资金账户持有人办理票据业务的资金清

算结算且为应付资金方时，应当提前办理入金业务，将款项汇

入其非银资金账户。

非银资金账户持有人办理出金业务时，应当在营业日16:40

前向票交所系统发送出金结算指令，将非银资金账户款项划转

至其预留的银行结算账户。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附则附则附则附则

第四十八条 本规则由票交所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实

施。


